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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被否决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建平先生主持。会议于2017年12月29日下午2：00在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金河路66号川投国际酒店一楼锦程厅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6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69,424,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9％。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65,557,7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4.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5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3,866,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后形成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42,070,3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9%；反对7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8,34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84%；反对7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16%；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22,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575%；反对7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1%；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0,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114%； 反对78,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616%；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3.1� �本次重大资产的标的资产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22,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575%；反对7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1%；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0,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114%； 反对78,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616%；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3.2� �交易方式和交易对方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09,4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272%；反对90,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2%；弃权

2,848,6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7,4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0894%；反对9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709%；

弃权2,84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396%。

3.3� �交易价格和定价原则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03,4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129%；反对9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5%；弃权

2,848,6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1,4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9386%；反对9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18%；

弃权2,84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396%。

3.4�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的交割和权属转移安排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5,7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21%；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

权2,848,6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3,7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479%；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396%。

3.5� �债权债务转移及员工安置情况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09,4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272%；反对90,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2%；弃权

2,848,6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7,4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0894%；反对9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709%；

弃权2,84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396%。

3.6� �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5,7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21%；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

权2,848,6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3,7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479%；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396%。

3.7�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5,7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21%；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

权2,848,6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3,7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479%；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396%。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及其摘要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6,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4,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6,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4,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拟出售资产的审计报告和备考

审阅报告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6,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4,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七） 审议通过了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拟出售资产的评估报告的议

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6,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4,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8.1� �关于债权债务转移的关联交易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6,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4,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8.2� �关于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5,7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21%；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6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3,7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479%；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396%。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购买协议＞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6,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4,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6,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4,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

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6,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4,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6,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4,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的相关防范措施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6,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4,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

事宜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2,148,36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9,216,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4,2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02,446,

032股，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190,877,024股和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133,952,761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Ian� Peter� Riley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69,424,183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566,381,1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656%；反对19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2%。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33,30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715%；反对19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015%；

弃权2,84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1.627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成、唐强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30日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双马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致：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 ）接受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四川双

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2017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中伦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章程；

2、《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3、《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参会股东的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5、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中伦保证，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本均真实、完整，公司已向中伦披

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何隐瞒、遗漏之处。

中伦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

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中伦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

目的。

中伦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

现场见证，现就本次股东大会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于2017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告了《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 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股权登记日、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会议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事

项、现场会议登记方法、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

董事会又于2017年1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催告通知》。

中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7年12月29日14:00时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金河路66号川投国际酒店一楼锦程厅召开，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亦遵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了网络投票。网络投票时间

分别为：（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9:30至11:30时，13:00至15:00时；（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15:00至2017年12月29日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中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根据中伦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565,557,736股。

根据公司提供的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5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866,447

股。 该等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会

秘书、部分董事和监事。

中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中伦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了股东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本次股东

大会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2,070,3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149％；反对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1％；弃权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98,3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384％；反对7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1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22,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575％；反对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1％；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0,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4114％；反对7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16％；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具体如下：

3.1�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的标的资产》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22,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575％；反对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1％；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0,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4114％；反对7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16％；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3.2�审议通过了《交易方式和交易对方》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09,4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272％；反对9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2％；弃权

2,848,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37,4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0894％；反对9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709％；弃权2,848,6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396％。

3.3�审议通过了《交易价格和定价原则》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03,4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129％；反对9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5％；弃权

2,848,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31,4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9386％；反对9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18％；弃权2,848,6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396％。

3.4�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的交割和权属转移安排》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5,7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21％；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3,7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479％；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6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396％。

3.5�审议通过了《债权债务转移及员工安置情况》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09,4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272％；反对9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2％；弃权

2,848,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37,4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0894％；反对9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709％；弃权2,848,6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396％。

3.6�审议通过了《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5,7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21％；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3,7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479％；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6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396％。

3.7�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5,7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21％；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3,7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479％；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6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396％。

4、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6,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6,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6、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拟出售资产的审计报告和备考审

阅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6,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7、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拟出售资产的评估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6,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8、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如下：

8.1�审议通过了《关于债权债务转移的关联交易》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6,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8.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5,7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21％；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6％。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3,7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479％；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6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396％。

9、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购买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6,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6,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6,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6,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的相关防范措施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6,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9,216,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433％；反对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

2,84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4％。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605％；反对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25％；弃权2,848,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Ian� Peter� Riley�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66,381,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656％；反对1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

2,848,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2％。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33,3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4715％；反对19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015％；弃权2,848,1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7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本议

案获得通过，Ian� Peter� Riley�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中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樊 斌 王 成

经办律师：

唐 强

201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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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7年12月29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石磊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

石磊先生熟悉证券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

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

书的情形。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石磊先生的相关材料和任职资格已提交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并获得通过。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聘任董事

会秘书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经审核，石磊先生熟悉证券相

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熟悉公司的经营业务，具备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

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和工作经验，未发现有《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

除的情形， 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

形。同意聘任石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668号

联系电话：0991-4553700

传真：0991-4815090

电子邮箱：yhjt600778@163.com

四、上网公告附件：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函

五、备查文件：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附：石磊先生简历

石磊 男 38岁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曾先后任上海联华超市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采购经理；上海阿尔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商品部采购经理；本公

司超市分公司商品部副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 现任本公司董

事长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证券投资部部长。

证券代码：

00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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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11,692,

576股，占公司总股本25.92%。若其所持股份因质押交易纠纷后续被司法强制执行，可能导

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7年12月29日，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控股股东上海盈

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方微电子” ）函告，就其股权质押交易的进展情况

说明如下：

截至目前，盈方微电子持有公司股份211,692,576股，占公司总股本25.92%，其中累

计被质押的股份数量为211,442,1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89%。 参与盈方微电子股权质

押交易的质权人包括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新晶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浙江华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盈方微电子

质押给浙江华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数为7,777,576股。

近日，盈方微电子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1民初

442号），主要内容如下：

盈方微电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华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回购款

49,505,031.7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405,380.75元（暂计至2017年2月27日，此后以47,

888,785.26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28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上海盈

方微科技有限公司、陈志成、陈昊旻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可在履行保证责任

范围内向盈方微电子追偿； 浙江华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盈方微电子持有的7,777,576

股、陈志成持有的671,261股公司股票处置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驳回浙江华侨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69,383元，由浙江华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82,372元，由盈方

微电子负担287,011元，上海盈方微科技有限公司、陈志成、陈昊旻连带负担287,011元。

经盈方微电子确认， 其与质权人所发生的股权质押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

成影响，但其质押股份若被处置，可能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权质押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督促盈方微电子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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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股改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7年12月29日，公司接到公司前身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

荐机构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关于更换股改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的函》，国都证券原委派周昕先生担任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改持续督导

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因周昕先生工作变动，国都证券现委派保荐代表人许达先生接替周昕

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许达先生简历如下：

许达先生，现任国都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东北财经大学管

理学学士，拥有近10年证券从业经历。 曾就职于民族证券。 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北京必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国中水务增发项目、尤夫股份增发项目、铁岭新城重大资产重组

项目，以及张铁军、恒合股份等新三板项目。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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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监事会收到监事

会主席（职工监事）李春先生的书面辞职函。 李春先生因个人发展原因，申请辞去本公

司监事（职工监事）职务。

由于李春先生辞任将导致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 因此在本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职工监事前，李春先生仍将履行监事（职工监事）、监事会主

席职务。 本公司将尽快履行相关程序选举产生新的职工监事。

监事会对李春先生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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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2017年12月22日至今，公司共收到产业引导资金、稳岗补贴等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8笔，共计4204.75万元（不含以前年度政府补助由递延收益转入损益的金额）。具体明细

如下：

序号 补助项目 入账日期 补助金额

（

元

）

补贴依据

1

稳岗补贴

2017-12-27 892,101.00

潍人社字

【

2017

】

129

号

2

现代产业引导资金

2017-12-29 40,000,000.00

潍高财指

【

2017

】

470

号

3

单笔

50

万元以下补贴

（

共计

6

笔

）

1,155,379.00

合计

42,047,480.00

注：由于60多个核算主体对应各类银行，各银行回单与入账时间有少许差异。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认定为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并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对上述政府补助收入的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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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奥威亚

100%

股权事项完成股权过

户及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于2017年8月18日召开第八届第

十四次（临时）董事会、2017年12月27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

相关议案。本公司将向奥威亚全体股东即姚世娴、关本立、钟子春、叶叙群、钟师、欧闯、邹

颖思、姚峰英、睿科投资收购奥威亚100%股权。

截止本公告日，奥威亚100%股权已办理完成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新的

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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